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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 743/01-02(05)
有線電視支持盜看刑事化有線電視支持盜看刑事化有線電視支持盜看刑事化有線電視支持盜看刑事化

!  『盜看收費電視』等同『盜看收費電視』等同『盜看收費電視』等同『盜看收費電視』等同『以欺詐手段竊取電力或使用公共電話』『以欺詐手段竊取電力或使用公共電話』『以欺詐手段竊取電力或使用公共電話』『以欺詐手段竊取電力或使用公共電話』

的罪行的罪行的罪行的罪行，應同樣受刑事制裁，應同樣受刑事制裁，應同樣受刑事制裁，應同樣受刑事制裁。。。。

!  由由由由『用家』承擔刑責『用家』承擔刑責『用家』承擔刑責『用家』承擔刑責，理據充足，理據充足，理據充足，理據充足

"  只從『供應』層面打擊非法解碼器並不足夠，因為有關『供應』活

動是在境外進行，並不受香港法例監管。只有從『用家』層面入手，

才能有效控制盜看的問題。

"  『盜看』對電視業及整體社會已造成莫大的傷害。

＊  它的破壞力遠較傳統的影音製品侵權大

＊  令收費電視營辦商的收入蒙受經常性損失

＊  令政府的稅收蒙受經常性損失

＊  令本㆞及海外的內容供應商的收入蒙受經常性損失

＊  令香港失去成為亞太廣播㆗心的吸引力

＊  令優質節目、本㆞及海外的資金流失

＊  令香港變成『盜看』㆝堂

＊  家長不能通過非法解碼器『鎖碼』，讓兒童容易接觸到成㆟節目

＊  家長使用非法解碼器等於向兒童灌輸貪便宜及不誠實的意識

"  刑事執法並不擾民，市民有足夠保障防止執法機關濫權。

＊  沒有法庭簽發的手令，不得入屋

＊  沒有充足、可信的資料  (資料提供者須宣誓証明 )，法庭不會

簽發手令。

＊  資料提供者發假誓或執法㆟員濫權，均會受到法律制裁

＊  技術㆖可以在屋外深測到是否有電視訊號被竊

"  刑責只是針對明知故犯的詐騙者，並不影響普羅清白市民。

!  引入用者刑責自負並非創新意念引入用者刑責自負並非創新意念引入用者刑責自負並非創新意念引入用者刑責自負並非創新意念

"  1993 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已建議將盜看列為刑事罪行。

"  最少有 12 個國家  (包括英、美、法、加、紐 ) 將盜看同時列為刑事

罪行及民事侵權行為  (詳見附表 )。

!  只有民事責任並不足夠只有民事責任並不足夠只有民事責任並不足夠只有民事責任並不足夠

"  有㆟認為因為刑事執法擾民，故只應設立民事責任。此提議不合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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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為何刑事執法㆒定比民事執法擾民 ?

"  由收費電視營辦商搜集証據存在㆒定困難及風險。在住宅方面，管

理員有權不讓調查員進入大廈內。如無執法㆟員陪同，在酒吧、卡

啦 OK 等公眾娛樂場所搜証，存在㆒定危險。

"  民事責任毫無阻嚇力。

!  只靠改良加密技術並不足夠只靠改良加密技術並不足夠只靠改良加密技術並不足夠只靠改良加密技術並不足夠

"  世㆖沒有牢不可破的加密系統。

"  對系統作更多的改動，只會增加非法解碼器供應商的商機﹔電視

台、訂戶及股東的損失及不便  (對㆖市電視台而言，許多股東是普

羅大眾 )。

"  外國經驗己印証了單靠技術措施並不能夠控制盜看，還須具阻嚇力

的法例配合。

!  只打擊管有非法解碼器作商業用途的行為並不足夠只打擊管有非法解碼器作商業用途的行為並不足夠只打擊管有非法解碼器作商業用途的行為並不足夠只打擊管有非法解碼器作商業用途的行為並不足夠。。。。

"  對解決現有問題無補於事，因為絕大部份非法解碼器是作為家庭內

私用。

"  沒有理由只打擊為商業目的而進行的盜竊行為，卻放過為個㆟利益

而進行的盜竊行為。

"  全部 12 個海外國家均以法規打擊私㆟盜看。

!  無論盜竊節目訊號者以何種手段無論盜竊節目訊號者以何種手段無論盜竊節目訊號者以何種手段無論盜竊節目訊號者以何種手段、為何種目的、為何種目的、為何種目的、為何種目的，他們都是明知，他們都是明知，他們都是明知，他們都是明知

故犯的詐騙者故犯的詐騙者故犯的詐騙者故犯的詐騙者，均應同時受到刑事及民事制裁，均應同時受到刑事及民事制裁，均應同時受到刑事及民事制裁，均應同時受到刑事及民事制裁。。。。

!  香港政府應加強與國內部門的合作香港政府應加強與國內部門的合作香港政府應加強與國內部門的合作香港政府應加強與國內部門的合作，打擊非法解碼器的製造及，打擊非法解碼器的製造及，打擊非法解碼器的製造及，打擊非法解碼器的製造及

銷售銷售銷售銷售。。。。

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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